
財團法人華岡法學基金會人員收據 

承辦單位  承辦人  連絡電話  

計畫名稱  活動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給付總額  數  量  單  價  

所得種類 

50薪資□出席費□鐘點費□演講費□工資、臨時工資□校稿費□車馬費□其他ˍˍˍ 

9A9B執行業務□審稿費□撰稿費□譯稿費□翻譯費□論文審查費□課程審查費□口試費□其他ˍˍ 

91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獎金□競賽獎金(各類比賽)□現金禮卷□競賽獎品(新台幣 1001元以上) 

92其他所得□場地使用費□報名費□資料檢索費□其他ˍˍˍ 

免稅所得□獎學金□助學金□獎勵金□急難救助金□其他ˍˍˍ 

給付淨額  代扣項目 
□代扣所得稅:______________元/ □代扣其他項:______________元 

□代扣健保費:______________元/ □代扣勞保費:______________元 

所得人姓名  所得人簽章  

身份證字號           

外國人士 

國籍________ 
          

出生西元(4 位) 出生月份(2 位) 出生日期(2 位) 護照姓氏前兩個字母 

戶籍地址 
         市（縣）        區（鄉、鎮、市）          里（村）           鄰 
              路（街）        段          巷           弄        號         樓 

領款方式 

□現金-款項已從承辦人員手中如數領迄  

  收款人簽名: ˍˍˍˍˍˍˍˍˍˍˍ  領款日期:    年    月   日 

□匯款-請提供匯款帳戶影本(限本人帳戶)，與領據一同繳回(已提供者免) 

   匯款帳戶: ̱ ˍˍˍˍˍ  銀行  ̱ ˍˍˍˍˍ分行 / 帳戶號碼: ̱ ˍˍˍˍˍˍˍˍˍ 
∗領款人請依自身實際狀況勾選:1、是否為外國人? □是□否 / 2、在中華民國有無住所? □有□無/ 3、本給付年度內按所得人持護照入出境戳章日

期累計在台是否已滿 183天？□是□否  *請以正楷詳填各欄，避免因漏、錯填或字跡無法辨識，致扣繳憑單所得資料錯誤而影響您的權益。 

*會計註記:□已繳稅款 □免扣繳 □隨案代扣 □逾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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